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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以

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众

号 “法律服务” 通道已开通， 您

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最下方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 我

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B4 维权热线
www.shfz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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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继承顺序如没人
继祖母有财产继承权

我侄女去年 10 月死亡， 前些年她父母兄

弟先后死亡， 现只有一个姐姐嫁在外地， 又

下落不明。 我侄女祖父、 外祖父母都死亡，

继祖母与我父亲结婚后抚养我侄女父亲长大，

平时对我侄女也有金钱上的支助。 请问继祖

母对我侄女有财产继承权吗？ 吴女士

【解答】

吴女士， 您好！ 您侄女的祖父祖母婚后

生育了侄女的父亲， 侄女的父亲生育了侄女

两姐妹， 后侄女的祖父母因某种原因结束了

婚姻关系， 于是侄女的祖父与继祖母结婚，

共同抚养侄女的父亲。 鉴于继祖母抚养了侄

女的父亲， 平时对侄女也有帮助， 现侄女去

世， 在其亲姐姐嫁去外地下落不明， 她的继

祖母是否拥遗产的继承权？ 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继承法》 规定， 遗产按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 配偶、 子女、 父母； 第二顺序：

兄弟姐妹、 祖父母、 外祖父母。 从您的问题

中， 我们仅仅得知， 侄女的父母已去世， 并

未知晓侄女是否有配偶、 子女， 如其有配偶、

子女， 则他们应为侄女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

人。 只有在第一顺序继承人不存在的情况下，

即侄女没有父母、 配偶、 子女， 则第二顺序

继承人才可继承遗产。 假如第一顺序继承人

不存在， 根据您所述， 侄女的兄弟、 外祖父

母、 祖父已去世， 目前仅有一个亲姐姐和继

祖母符合第二顺序继承人的身份。 姐姐虽然

嫁到外地， 下落不明， 但在没有确认其已死

亡或被判决宣告死亡的前提下， 姐姐仍是一

个存在的自然人， 属于法定继承人， 因此在

遗产分割时应为其保留所继承的遗产份额。

其次， 对继祖母来说， 鉴于继祖母将侄女的

父亲抚养长大， 初步判断继祖母与侄女的父

亲属于法律规定的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

关系， 从法律上说， 这种关系就是父母子女

关系， 因此继祖母与侄女之间也是经法律认

可的祖母孙女关系， 继祖母可以成为第二顺

序继承人， 与侄女的姐姐共同拥有继承权。

精神病人小区杀人
受害家属可以索赔

我姨妈在回家路上，被同小区据说有精神

病的青年男子杀害在家门口。 事后，公安机关

发了一个杀人犯有精神病的通知给家属。我们

家属应该如何维权， 让杀人犯得到应有的惩

罚，就算杀人犯有精神病免除刑事责任，我们

如何能申请得到经济赔偿？被害者家庭经济困

难，如何申请免费的法律援助？ 钱女士

【解答】

钱女士，您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

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

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的精神病人

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尚

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

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

轻或者减轻处罚。 根据上述规定，您所说的青

年男子是否负有刑事责任，并不是仅仅看他有

没有精神病，而应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该名

男子在犯罪时是否可以辨识、 控制自己的行

为，以此确认其是否需要负刑事责任。

其次， 即便该名男子属于精神病人， 其

剥夺了您姨妈的生命， 也是需要承担赔偿责

任的。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的规定， 不能

辨认或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

为无民事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造成他人

损害的， 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如行为人

有财产的从其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 不

足部分， 由监护人赔偿。 因此， 你们可以向

该青年男子的监护人主张经济赔偿。

最后， 如被害人家庭符合法律援助的条

件， 则可以到当地的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援助。

停车纠纷引发冲突
造成骨折都有责任

我骑电瓶车回家， 前面也有个骑车的。

对方看到路边有人招手， 就一个急刹车停在

路的正中央， 距离我不到 2 米。 我马上刹车

还差一点撞上， 当时很气愤就说了句： 你要

停车拉人， 能不能去边上。 对方很嚣张地回

应： 关你什么事。 我说你这样停撞上算谁的，

他回复说有本事你撞啊。 当时我气不过就用

前轮碰了对方车后面的挡泥板一下， 对方车

辆没有任何损伤。 他在知道自己此前骨折收

缩还未痊愈的情况下， 拿了一把锁车的 U 型

锁冲过来打我。 我不知道对方有伤和他拉扯

起来 ， 引发了对方之前骨折位置再次骨折

（过程中我确定没有用任何东西或者拳脚打击

过对方骨折位置， 警察笔录时， 看监控推断

应该是我抱对方时 ， 对方挣扎中引发的骨

折）。 警方暂定对方轻微伤， 这样的情况我应

该负多大的责任？ 沙先生

【解答】

沙先生，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 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

民事权益，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如被侵权人

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

的责任。 因此， 在您与对方的纠纷中， 需要

查清事实， 根据事实来判断您与对方各自是

否有过错。 鉴于您的描述，是您主观认知的表

现，我们毕竟没有观看监控，不能还原事实经

过。 我们姑且假设您在纠纷中存在过错，且过

错与对方发生的再次骨折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则您需要承担责任，当然鉴于对方在自己骨折

未痊愈的情况下， 还主动拿起工具来打您，

对方对损害的发生也是有过错的， 你们双方

可按过错比例承担责任。 因侵害他人造成轻

微人身损害的赔偿项目， 一般包括医疗费、

护理费、 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

费用，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婚宴用酒无限畅饮
非卖品披散装马甲

在一商家买的婚宴用酒， 商家说有无限

畅饮活动， 一桌 380 元随便喝， 我们定了 20

桌， 总共 7600 元。 结果除了第一瓶酒有外包

装， 剩下的酒都是没有密封、 无外壳、 未灌

满的酒， 且瓶身上有非卖品字样。 我们之前

再三确认酒要和第一瓶一样才定的， 现在我

们拒付尾款， 商家来我单位闹事， 警察调解

价格没谈妥， 商家还要告我， 这种情况怎么

处理？ 方先生

【解答】

方先生， 您好！ 商家提供给您的瓶装酒，

属于预包装饮料酒类， 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规定，

禁止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 如商家提供

给您的酒既不是散酒， 又非标签合规的瓶装

酒， 则其经营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 同时对

消费者也构成了违约。 针对商家的违约行为，

消费者可以要求商家承担违约责任。 当然这

一切是需要建立在有事实、 有证据的基础上

的。 现商家对您的行为有异议， 其意图维护

权益的行为可以理解， 但采取闹事的手段极

为不妥。 我们建议您， 对待商家可能采取的

诉讼行为坦然接受， 并且积极收集符合您主

张的证据材料， 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法庭讼争。

相信经过法庭调查、 法庭辩论等一系列的审

判行为， 案件事实终会查明， 合法的权利也

会得到法律保护。

公众号私挂明星肖像

22次阅读量该赔多少

【分析】

A 公司的行为是否侵犯了该明星的肖像权

呢？ 如果侵犯了肖像权， 那又该赔偿多少金额

呢？ 上海恒业律师事务所崔瑶律师对此作了以

下分析。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及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规定， 自然人享有肖

像权， 未经本人同意， 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

公民的肖像。 上述法律突出了几个重点， 第一，

只要是自然人， 则拥有自己的肖像权， 由此可

知，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 已被很多人所认识 ，

网络上也有很多的明星照片、 新闻宣传图片 ，

但明星也是一个自然人， 其肖像权同样应被保

护。 第二个重点， 何为侵犯肖像权的行为？ 未

经本人同意， 以营利为目的使用肖像的行为是

侵权。 这里有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未经本人许

可使用， 二是使用肖像的目的是获得盈利， 两

个条件必须同时达到才构成侵权。

“A 公司将带有明星形象的电视剧截屏 ，

将其与推荐产品一并在公司的微信公众号上使

用， 是否构成肖像侵权呢？” 崔瑶律师告诉记

者， 虽然明星的电视剧截屏是已经公开的图片，

但 A 公司将其作为公众号内容使用， 依然没有

获得明星及电视剧制片人的授权， 由此可见该

行为符合肖像侵权的第一个要件。 “A 公司在

微信公众号上使用明星肖像， 没有直接的盈利

行为， 是否构成以营利为目的呢？” 崔瑶律师表

示， A 公司本身的性质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

组织， A 公司用微信公众号发布图片文章等宣

传行为， 主观上是具有利用该图片提升公司形

象的目的， 希望通过该行为， 能显性或者隐形

地提升公司经济利益。 为什么企业喜欢以明星

作为代言人呢？ 或任命外貌气质符合公司形象

或产品的人为企业进行形象宣传？ 其实质大多

是为了提高公司知名度， 借此提高公司的盈利

能力。 何况 A 公司不仅发布了明星图片， 还将

其与推荐产品一并发布， 更让广大读者误以为

该明星与推荐产品具有一定的关联。

因此即便 A 公司表面上没有直接的经营行

为， 但其实质仍是提升公司形象， 以最终达到

公司盈利的目的。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

彻执行 〈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 规定 ，

以营利为目的， 未经公民同意利用其肖像作广

告、 商标、 装饰橱窗等， 应当认定为侵犯公民

肖像权的行为。

至于对肖像侵权的赔偿计算方法， 应根据

侵权人的过错程度、 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 后

果和影响确定， 如 A 公司认为这篇文章尚未广

泛发布， 造成后果与影响不大， 不认可对方提

出的赔偿依据， A 公司可以请对方提供其主张

的计算依据及证据材料， 并就对方提供的材料

与专业法律人士讨论协商。 如果协商不成， 可

由对方提起诉讼， 并由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判决。

【事由】

A 公司的外宣工作人员最近惹了不小的麻

烦。 在经营 A 公司微信公众号的时候， 贪图方

便， 想走捷径， 从网络上直接复制粘贴了一篇

带有电视剧截图和推荐产品的文章， 而该截图

上还有一个明星的形象。 这样的行为很快就被

明星团队发现， 并由该明星的代理律师发函告

知侵犯了肖像权， 要求 A 公司立即删除这条信

息， 并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

A公司在收到律师函后， 随即调查发现的确

是员工的过失，当即联系了对方律师，并删除了

这条信息，同时向对方律师表明歉意。 对方律师

要求赔偿10万元然后和解，A公司对这一赔偿金

额并不认同。 A公司认为发送这篇文章的本意并

没带有商业行为，文章内容也是从网络复制粘贴

来的，没有损害艺人的形象，也就没有侵犯到艺

人的肖像权。 此外，这篇文章在公司公众号上的

浏览量仅为22次。因此，A公司认为明星的代理律

师有狮子大开口之嫌，双方因赔偿方案无法达成

一致，陷入僵局。

□记者 金勇

A 公司的外宣工作人员在经营公司的微信

公众号时， 通过网络搜索复制粘贴了一篇文章，

文章中有某部电视剧的截图以及公司的推荐产
品， 在截图里有一个明星的形象。 尽管微信公

众号上这篇文章的点击量和浏览量都不高， 但

还是被该明星的团队发现了， 并授权代理律师

发函告知 A 公司侵犯肖像权， 要求删除信息，

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A 公司收到函告后立刻
删除了信息并表示歉意， 但对于赔偿金额却不

太认同。 双方因此陷入僵局。

律师分析后认为，A公司的行为已经涉嫌侵

犯公民的肖像权， 但对于肖像侵权的赔偿金额，

应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以及侵权行为的具体
情节、后果和影响确定，如果不认可对方提出的

赔偿方案，应该就此与对方律师团队进行具体沟
通，或者通过诉讼渠道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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